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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0 年 2 月 2 2 日  
討 論 文 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調解服務的發展調解服務的發展調解服務的發展調解服務的發展  

 
 
 本 文 件 闡 述 律 政 司 司 長 領 導 的 跨 界 別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 “工 作
小 組 ” )所 提 出 的主 要 建 議 。  
 
 

調解工作小組調解工作小組調解工作小組調解工作小組  
 
2.  繼 行 政 長 官 發表 20 0 7 年 1 0 月 的 施 政 報 告 後 ，工 作 小 組 於
2 0 0 8年 成 立，負 責 籌 劃 如 何 更 有 效 及 廣 泛 地 利 用 調 解 處 理 高 層
次 的 商 業 糾 紛 ， 以 及 相 對 小 型 但 與 社 區 息 息 相 關 的 糾 紛 。 由 律

政 司 司 長 擔 任 主 席 的 工 作 小 組 在 2 0 0 8年 2 月 2 6 日 舉 行 首 次 會
議 ， 20 0 9 年 1 2 月 1 4 日 舉 行 第 1 0 次 會 議 。工 作 小 組 與 轄 下 3
個 專 責 小 組 緊 密 合 作 ，就 下 述 事 宜 作 出 考 慮 ：  
 

�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  評 審 資 格 及 培 訓  
�  規 管 架 構  

 
我 們 曾 於 2 0 0 8年 6 月 及 2 0 0 9年 6 月 先 後 兩 次 向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工 作 小 組 的 研 究 進 展 。  

 
《《《《調解工作小組報告調解工作小組報告調解工作小組報告調解工作小組報告》》》》  
 
3.  工 作 小 組 於 2 0 1 0年 2 月 8 日 發 表 報 告 ，提 出 4 8 項 建 議 。
我 們 已 於 同 日 把 報 告 發 給 委 員 。 該 報 告 概 述 香 港 調 解 發 展 的 現

況 ， 並 載 述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內 所 研 究 的 不 同 課 題 。  
 
4 . 在 規 管 架 構 方 面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制 定 一 條 獨 立 的 《 調 解 條

例 》，以 提 供 適 當 的 法 律 架 構 進 行 調 解，而 又 不 妨 礙 調 解 程 序 的

靈 活 性 。  
 
5 . 工 作 小 組 亦 建 議，《 調 解 條 例 》 (擬 議 條 例 )應 訂 明 其 目標 及
基 本 原 則 ， 並 應 闡 明 “調 解 ”及 “調 解 員 ”等 關 鍵 術 語 。 條 例 亦 應
加 入 有 關 保 密 和 特 權 規 則 的 條 文 ， 並 列 明 規 則 的 法 定 例 外 情 況

及 違 反 保 密 和 特 權 規 則 的 制 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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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工 作 小 組 雖 然 原 則 上 不 反 對 在 條 例 中 加 入 調 解 規 則 範 本 ，

但 認 為 此 舉 並 非 有 真 正 需 要 。 任 何 在 條 例 內 的 調 解 規 則 範 本 只

能 作 指 引 用 ， 而 不 應 強 制 執 行 ， 以 便 讓 調 解 各 方 可 自 行 選 擇 其

調 解 規 則 。 就 執 行 通 過 調 解 達 致 和 解 的 協 議 方 面 ，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無 須 在 擬 議 條 例 中 訂 立 法 定 機 制 ， 以 強 制 執 行 有 關 的 和 解 協

議 ， 因 為 如 有 需 要 ， 這 些 和 解 協 議 可 由 法 院 執 行 ， 情 況 就 如 強

制 執 行 合 約 一 般 。  
 
7.  工 作 小 組 相信 在 現 階 段 ， 司 法 機 構 不 應 提 供 調 解 服 務 或 引

入 強 制 轉 介 調 解 的 做 法 。 然 而 ， 這 些 事 宜 應 在 徵 詢 司 法 機 構 的

意 見 後 再 作 研 究 。 工 作 小 組 支 持 當 局 向 願 意 參 與 調 解 的 法 律 援

助 受 助 人 提 供 調 解 方 面 的 法 律 援 助 。  
 
8.  在 調 解 員 資 格 評 審 方 面 ，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 成 立 一 個 單 一 調

解 員 資 格 評 審 組 織 是 可 取 的 做 法 ， 這 樣 有 助 確 保 調 解 員 的 質

素 、 使 評 審 標 準 一 致 、 向 市 民 灌 輸 有 關 調 解 員 和 調 解 服 務 的 知

識 、 建 立 市 民 對 調 解 服 務 的 信 心 ， 以 及 維 持 調 解 的 可 信 性 。  
 
9.  不 過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 目 前 並 非 適 當 時 候 訂 定 劃 一 的 調 解

員 資 格 評 審 制 度 ， 現 時 應 致 力 於 為 可 能 使 用 調 解 服 務 的 人 士 提

供 適 合 的 調 解 資 料 ， 以 協 助 他 們 決 定 是 否 選 用 調 解 來 解 決 糾 紛

和 選 擇 勝 任 的 調 解 員 。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在 5 年 內 檢 討 有 關 在香 港
成 立 單 一 調 解 資 格 評 審 組 織 的 可 能 性 。  
 
10 .  《 香 港 調 解 守 則 》 ( “《 守 則 》 ” )是 一 份 供 香 港 調 解 員 遵 守
的 行 為 守 則 ， 獲 得 香 港 多 個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支 持 。 工 作 小 組

建 議，應 廣 泛 向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宣 傳《 守 則 》。律 政 司 司 長 已 去

信 在 香 港 提 供 調 解 服 務 的 機 構，鼓 勵 他 們 採 用《 守 則 》，以 及 制

定 嚴 格 的 投 訴 及 紀 律 處 分 程 序 以 執 行 《 守 則 》。  
 
11 .  在 宣 傳 及 公 眾 教 育方 面，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專 責 小 組 在 2 0 0 9
年 5 月 7 日 展 開 的 “調 解 為 先 ”承 諾 書 運 動 ，取 得 美 滿 成 績 ， 超
過 1 0 0 間 公 司 及 行業 組 織 承 諾 在 使 用 其 他 方 法 解 決 爭 議 前 ， 會
先 考 慮 採 用 調 解 服 務 。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 鑑 於 “調 解 為 先 ”承 諾 書
已 取 得 初 步 成 效 ， 應 繼 續 鼓 勵 商 界 簽 署 承 諾 書 ， 並 應 向 社 會 不

同 界 別 推 廣 調 解 服 務 。  
 
12 .  此 外，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專 責 小 組 在 2 0 0 9年 5 月 推 行 一項 社
區 場 地 調 解 試 驗 計 劃 ， 定 期 租 用 社 區 場 地 供 調 解 之 用 ， 特 別 是

供 義 務 調 解 員 進 行 社 區 調 解 。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 在 上 述 試 驗 計 劃

有 結 果 之 前 ， 應 在 港 島 、 九 龍 和 新 界 各 提 供 一 個 社 區 中 心 ， 作

為 社 區 調 解 場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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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工 作 小 組 亦鼓 勵 各 間 大 學 考 慮 加 強 調 解 教 育 ， 並 在 日 後 調
解 的 整 體 發 展 更 趨 成 熟 時 ， 再 研 究 把 調 解 納 入 法 律 學 院 的 必 修

課 程 。 此 外 ，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考 慮 在 中 小 學 課 程 中 引 入 調 解 教 育

及 擴 大 朋 輩 調 解 計 劃 。  
 

有關調解工作小組報告的公眾諮詢有關調解工作小組報告的公眾諮詢有關調解工作小組報告的公眾諮詢有關調解工作小組報告的公眾諮詢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1 4 .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眾 諮 詢 已 於 2 0 1 0年 2 月 8 日 展 開。當 諮 詢
於 5 月 結 束 時 ,我們 會考 慮 收 集 到 的 意 見，然 後 敲 定 工 作 計 劃 並
落 實 有 關 建 議 。  
 
 
 
 
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  
2 0 1 0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